
試論古訓的得失與取捨

嚴學旁

(一)形訓

漢字多由圖畫演變而來。它的結構本身所顯示的意義，通常就是這個字的本義，

近代文字學者已知用卡辭、金文參驗〈說丈〉以索形體的原始而追求其本義，這是一個

很大的進步。

根攘古文字的形體結構特徵來考證本義就叫形訓。但古代文獻和字書襄有許多形

訓，只是解釋“文字得形之由"，即解釋字形的構造，而不是解釋字的本義，因而在攘

形釋義中出現很多錯誤，可是有很多人卻誤以為舊形訓就是講本義，我們建議:凡見於

古代文獻和字書中的形訓要一一審定，去粗取精，去偽存真，才能進入〈漢語大字典〉。

審定的原則是:

第一、形與義完全符合的可取;

第二、凡能闡明形體結構的本義可取;

現學形IDII例如下:

“武" (左傳﹒宜公十二年):“楚子曰:夫文立戈為武"0 (說文〉“武"下楚莊

王曰: “夫武定功散兵，故正戈為武。"

“蠱" (左傳﹒昭公六年):“於丈血蟲為蠱 "0 (說文〉“蟲"下引春秋傳曰:血

蟲為蠱"。

“公" (韓非子﹒玉蠹) : “古者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謂之五、，背五、謂之公。〈說

文〉“.Á"下引韓非曰:“蒼頡作字自營為.Á"。“公"下引韓非曰:“背.Á為公"。

〈宋景文筆記〉召|作， “八五、為公。"

‘三" (說文) : “天地人之道也，從三數。"

“才" (說丈) : “草木之初也。從|上貫一，將生技葉，一，地也。"

“不" (說文) : “鳥飛上翔不下來也，從一，一，猶天也，象形。"

“至" <說文) : “鳥飛從高下至地也。從一，一猶地也。"

從以上例字可以看出這種形訓慨不是字的本義，也不是引申義。如“至"字，從古

到今決沒有作“鳥飛從高下至地"這樣一個意義， “鳥飛從高下至地"，不過是許慎所

作的形訓，就是說“至"字的字形象一隻鳥從高處飛到地上。許民本人也沒有把它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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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的本義。從甲、金文看， “至"作豆，不像鳥形，實為“矢"的倒文，從矢射一，一

像正鵲，即靶子。“至"古音讀如“tj id" 與“有的放矢"的“的"昔近。因此， “至"

似可說是“的" (靶于)的本字。一箭射去，中了靶子，故“至"引申為“到"義。

叉車口〈說文〉“初"下云: “始也，從刀裁衣，裁京之始也"，這里先用“始也"

以明其本義，再用“從刀從衣"解釋其形體結構，最後用“裁衣之始也"以說明其從刀

從衣之形以表示“始"義的根據，這“裁衣之始也"就是形訓，不是本義。可是段玉裁

說文注說: “引申為凡始之稱"，他把“裁衣之始"認為本義，反而把本義的“始"當

作是引申義，這是錯誤的。郝懿行〈爾雅義疏) ，也出現了同樣的錯誤。如果像“初"

字要用〈說文〉解釋的話，那就要改造為“初，從刀從衣，取‘裁衣之始，以見‘開始，

義。"這樣一改，就不至誤以為“裁衣之始"為“初"的本義了。

在古代文獻和字書里，有很多形訓所解釋的不是原始字形，或者誤解了原始字形。

如“不"字〈說丈} :“ m、鳥飛上翔不下來也，從一，一猶天也，象形。"段注: “凡

云不然者，皆於此義引申假借。"其實從“不"字原始字形來看，可有三義:

1) 甲骨文作不、京、亨、了金文作東、不、朱、高 (這後因之作丕，古金銘文

“不"“丕"通用，象土，非如〈說文〉所云從一不聲。) ，與“帝"同， {詩﹒小雅﹒

常操) : “常操之孽，都不轉轉"，鄭連云: “承華者都也，不，當為梢"。梢，那足，

這正用“不"字的本義， “都不"猶今說幸事蒂，故坪，肝從不，後或從丕， “蒂"是花

果的胚胎， “不"是花果，種子一變而為蒂，這是種子的否定，蒂再變而為花果，這是

否定的否定，故“否"從“不"。

2) 甲骨文作↑、((l，象草木尚未出頭，不成形， {准南子〉所謂“萌兆牙麓，未
有形縛。"

3) 甲骨文作為、氣， {說文〉撤之古文作誦， ( {說丈〉木部: “轍，伐木餘

也，或作麓，不古文槽，從木無頭" 0) ，伐木的餘幹，已不是木了。“杯"字從“不"

(“杯"字〈說丈〉蒙文作蹄，搞文作霄，隸作桔或杯，﹒從篇文，從“不"義勝於從舌，

挖空餘幹以為飲器，古杯可分羹，非如現在酒杯那樣小) 0 {說文) : “不，鳥飛上翔

不下來也，從一，一，猶天也，象形。"此說迂曲且“不"正同古文捕，不象鳥形，隸

小變為不，頗近古金文。

〈說文〉的說解有“說形

“元，始也，從一，兀聲。"

“丕，大也，從一，不聲。"

這襄可看出先釋其義，次釋其形並及辨音，一般可取。說解中的字義，都是以形體為依

擾，凡形體與字義不相符合的形訓都要淘汰，除非是“假借"，假借是不能用形體結構

闡明字義的。但〈說文〉中同部首或不同部首的字往往有語源關係，如〈說文) :“欠，

張口氣悟也"，了解“欠"的本義之後，才懂得“吹"、“歌"、“數"、“歉"、

“獻"、 “款"等字為什麼從“欠"。從意義偏旁去追究語源，闡明本義，不失為就形

說義有教方法之一，反之在字書中還有義近則形近現象，細察之，亦有助於釋義，現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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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之如下:

1) 義同字形構造相同

開 〈論文〉門部開字古文，象門有橫閉，人以二手取去之形。

開 〈說文〉闢字重文，從門從闢象兩手亨|門開之形。

用戶主 甲骨文自字從戶從叉，以手開戶意，或從交從文同。〈說文〉肩訓閉，謂從

戶從口;敵訓教，謂從安息聾，賢、集、腎、緊四字，謂皆從獻省聲。其實，

敵字當從口階聾，腎、集、腎、緊四字皆從所聲。

按二手取門間為闊，二手推門為闢，一手開戶為敵字，義近故字形的結構相同。

貧芬 〈說文〉貝部云:貧，財分少也，從貝從分，分亦聾，古文從{分。

寡 〈說丈).-4部云:寡少也，從{，從頒，頒，分也，內分故為少也。

按貝分為貧，{分為寡，占頒為寡，字義同，故構造相同。

玄 〈說文〉于部云:去，不順而忽、出也，從倒子。

平 甲骨文逆字從倒大， (說文〉干部云:妒，不)1價也，從干下中剪之也，此許說形

誤。

按大 贊同訓為不順，義同，主從倒子，剪從倒大，大象人形，字義同，故形全同。

昏 〈說丈〉日部云:昏，臼冥也，從日底省，正者，下也。

晚 〈說文〉日部云:晚，莫也，從日免聲。按見之言便也。

〈說丈〉頁部云:頓，低頭也，從頁逃省。段注音無辨切。

莫 〈說文〉艸部云:“莫，日且冥也，從日在此中，也亦聲。"

按日低為昏，日便為晚，義同故構造同，莫從日在11; 中，亦謂臼低，雖小異而

實同。

堉 〈說文〉士部云:“堉，夫也。從士，胥聾，或從女作婿。"按堉從胥聾， (周禮﹒

天官序〉官注云:胥讀如謂，謂其有才知為什長意。

倩 〈說文〉人部云:惰，人美字也，從人青聾，東齊堉謂之倩，按倩從青聲，女部

云:婿，有才，漢書朱芭傳注云:倩，士之美稱。

按靖、倩義同，故其構造全悶。

遍 〈說丈〉是部云:趣，逃也，從厭。按豚善逃，孟子盡心下篇云:今之與楊墨

辯者，如追放豚。

遂這部又云:遂，亡也，從是最聲。按逃亡義同，逃下云，亡也，進訓亡從最

聾，毛主字從八家聾，從蒙即從家。

按二字義同，構造全同。

企 〈說文〉人部云:企，學腫也，從人止，古文從足，作傘。

印 〈說文) :匕部云:印，望欲有所庶及也，從匕從口，詩:高山印吐。按七從

反人，印從匕，猶之從人， 口為都之初文，謂人足。

按企印義同，企從人從吐，印從匕從口，構造全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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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說丈):“盞，謂也，從言矗聲。"按〈史記﹒扁鵲傳〉云，鐘才i措引， (索隱〉云:“鐘謂

石針也。"(說文〉刀部云:“劉朝也。"剩下云:“眨刺也。"(西京賦〉云:義簇之所矗

禍，貫刺之。按以言傷人，與以討針刺人相同，故續從聾。

謂 〈說文):“諧，懇、也，從言曹聲。"按說文先部云:“先，首拜也。"既、就、銳意:也。

先為銳物，猶之鐘為石針。

組 〈說文) :來部云: “隘，經也，從系益聲。春秋傳曰:夷姜艦。"按說文口

部云: “暉，咽也，從口益聲。"隘字從系從註，謂以絲繫其P益。

經 〈說丈〉余部云:經訓織從絲也，非經字初義誤，經傳經字皆作白經字用，論

語云:自經於溝潰而莫之知也。公羊昭十年傳云:靈玉經而死。何注云:經謂

懸值而死也。按經字從笠，猶從頸也。史記項羽本紀云:皆自到~E水上。集解

云:以刀割頸為經，到為以刀割頸，知經為以絲繫頸。

按以絲繫P益為隘，以絲繫頸為經，義同故構造同。

2) 義同構造相類

專 甲骨文字字從文持貝，金文亦從寸從貝。〈讀文〉見部謂從其從見誤。

隻 〈說文〉舊部云:規蔓商也，從文持草。按此獲得字的初文，甲骨文作隻，從

文持佳，與此意同，許說誤。

按手持貝為里，手持舊為蔓，字義同，字的構造相頓，又有字從文持肉，取字

從叉持耳，字義與辱蔓相類，而構造亦相類。

憲 〈論文〉心部云:憲敏也，從心，從目，害省瞥，段注:心目並用，敏之義也。

走 〈說文) 1上部云:走，疾也，從止從叉，又手也， 聲。按吐為足。

亟 〈說文〉二部云: “亟，敏疾也，從人從口從文二，二，天地也。"江玩說:

人在天地問于口俱用也。

按憲訓敏，是訓疾，亟訓敏疾，三字義同，憲從心目並用為義，是以手足並用

為義，亟以于口並用為義，構造固不全間，但其相類甚明。

解 〈說文〉角部云:解，判也，從刀判牛角。

析 〈說文〉木部云:析，砍木也，從木從斤。

按解中斤二字義同，解以刀判牛角，析以斤判木，組織不同，但相類。

3) 義類構造相同

雄 〈說文〉佐部云: “雄，鳥父也，從住車聲。"撮，五、主?當多合人，義， (爾雅﹒

釋詰〉云: “弘，大也。宏，大也。 “文選"羽獵賦"住云:闊，人-也。又〈笙

賦〉注云:泓， 1L 聲，大兒，故知雄受名於大。

塵爾雅釋獸云:鹿牡瑕。鹿部云:牡鹿，從鹿慢哇。

報 〈說丈〉率部云:破，牡家也，從家自哇，按自聲字多含大義。爾雅釋詰:蝦，

大也，段，大也，又釋魚云:慨大者謂之蝦，知腫、被皆謂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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殼 爾雅釋畜云:夏羊，此織、牡殼，郭璞注此牡互誤。段玉裁據說丈羯掌控轄訂正。

段與股為同吾字，人膝以上為股，膝以下為腔，知股當義於大，殿古音與假間，

設為牡羊，猶塵之為牡鹿，報之為牡家。

均 〈爾雅﹒釋當〉云:羊牡劫，按分佳字亦多舍大義， {說文〉中部云:“楚，謂大巾日

論。"頁部云: “頒，大頭也。"土部云:扮，大防也。〈詩﹒人，雅﹒仲奕傳〉

云:“份，人A也。"

按鳥父為雄，牡鹿為膺，牡家為椒，牡羊為授為踢，字義不同，但相類，諸字

皆受義於大，其語源全同。

雌 〈說文〉佐部云: “雌，鳥母也，從佐此替。"拉此峙多舍小義。〈爾雅﹒釋

訕。: “做缸，小。(說文〉木部云: “柴，以木散材。"只部云: “質，小

罰以制自贖也。"女部云: “婪，婦人小物也。"走部云: “起，淺渡也。"

〈方百) : “酌，短也。"知雌之受名，以其小。

碟 〈廣雅﹒釋獸〉云: “碟，家仕也。"按取特聚偉及阿音之字多舍小義。史記

貨殖傳注云:師、雜小魚也。 的真書﹒弦，反傳〉注云:鯽，小人兒也。{牧乘

傳〉住云:聚，小且也。{字林〉云:聚IJ，細斷也。{說文〉佐昔1;云: “雛，

雞于也。"系部云: “縛，稀之細者也。" {釋名﹒釋書契〉云:鄒，狹小之

言也， (上林賦〉注云:揍，小橘也，矢口釋之受名以其小。

哈 爾雅釋獸馬屬云:此日艙。按舍暐字多舍小義。釋畜叉云:難大者蜀。蜀 f雜。

繹烏注云:除似鵲而小。按說文余從舍省疇。

按鳥母雌，家仕日碟，馬牛七日胎，義不同而相頓，而I司義於小，諸字構造全同。

牟 〈論文〉牛部云:牟，牛鳴也，從牛，象其性iti從口出。

〈說丈〉羊部云:芋，羊鳴也，從羊，象氣上出，與牟間，吉、。

接 按牛鳴日牟，可王鳴日步，義不同而相類，字形皆象口氣上出，則構造相同 ， )fl 

真〈說丈〉所謂同志，僅指字形相類似而言，與義不相涉，跟義近形近有異。

(二)者合I1

人類先 13-吾吾百而後有丈字。其產生的程序，是先有義而後有丘，有音而後有形。當

據吾賦形時，同一苛義，賦予的形體可以悶地而具，也口J因人而異，甚丰可以11年而妹，

今年賦以此形，明年艾賦以它形。因此同一首義，其表此昔義的形體，可以有種種的不

同，如果強生分別，泥形以求義，那就無以觀其會通。於是產'4'_ r一種據 ~H罩義的方法

一一-ET古1[。

哥訓是就音即以明字義，它是根據“吾同義通或首近義通"的道f垠的j形成的一種訓

話i方法。形~I[是以造字之意為某礎的，音IDI[是以造詞之音為基礎的。這襄所說的“字"，

專指形體的構造。字為什麼這樣寫?為什麼拿這樣寫的字來表示這樣一個意義?解答這

個問題的是形訓。這里所說的祠，專指暐苦的結構。這個事物為什麼逼樣說?為什麼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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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說的聲昔來表示這樣一個意義?解答這個問題的是昔訓，音訓不問字形的構造如

何，完全依照昔的結構來釋義。在昔訓襄最重要的是那個和被訓字聲音相近、意義相通

的字。如:

〈易) : “乾，健也。"“坤，順也"。

〈茍子) : “禮者，人之所履也。"

〈白虎通) : “學之言覺也，覺悟所不知也。"

〈史記﹒律書) : “卯之為言茂也，言萬物茂也。"

〈說丈) : “天，顛也。"“鬼者歸也。"“羊者祥也。"

〈論衡) : “神者伸也。"

〈釋名) : “日，實也，光明盛實也。"

“士，吐也，吐生萬物也。"

“聾，籠也，如在聽籠之內聽不察也。"

從上例看來音訓和形訓一樣不是本義，如: “土，吐也，吐生萬物也。"就是說為

什麼叫“士"這種東西為“吐"這種聲音。因為“士"這種東西有吐生萬物的功用。叉

車口: “聾，籠也。如在蒙籠之內聽不察也。"就是說，為什麼叫“聾"這種現象為“籠"

這種聲音?因為人聾了好像在蒙籠之內不能辨聲音，這襄很明顯，並不是說“土"的意

義是“吐"，也不是說“士"的本義是“吐";不是“聾"的意義是“籠"，也不是說

“聾"的本義是“籠"。我們承認昔訓和主義是有關係白宮，但是音訓往往不是本義，因

為它的基本作用不是解釋字的本義，而是解釋語詞得音之由。我們當然也承認音和義之

間的密切關係，但這種關係是華乳而發生的，不是最初造詞時，必定拿什麼昔表什麼義。

音司11的方法，拿一個聲昔近共象同的詞來解釋，也是可以的。但見於古代文獻和字書中

的音訓主觀唯心的太多，需要取其精華，去其糟粗。

音訓早在先秦就出現過 到了漢代應用更為普遍。主要方式有以下幾種:

1) 同字

〈易) : “蒙者蒙也。"“比者比也。"

〈詩序): “風者風也。"

〈禮記) : “親之也者，親之也。"

〈戴記): “樂也者樂也。"

也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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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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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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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雙聲

〈爾雅) : “粵，于也。印，我也。復，返也。"

〈說丈) : “旁，搏也。祈，求也。"

〈釋名) : “星，散也。火，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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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送訥

5) 轉詢:

6) 合音:

7)偏傍:

8) 遞，IDII : 

〈爾雅) : “還，返也。殼，祿也，基，始也。"

〈左傳) : “帽，耗也。"

〈禮記) : “義者宜也。"

〈說文) : “士，事也，狗，叩也。"

〈釋名) : “怔，擔也。"

〈詩﹒鄭筆) : “皇，陣也。"

〈尚后大傳) : “旋，還也。"

〈爾雅) : “顛，頂也，哲，知也。"

〈賈子) : “民之為言萌也;萌之為言盲也。"

〈說文) : “菸，鬱也，比，密也。"

〈釋名) : “風，放也。"

〈詩毛傳) : “空，窮也。"

〈爾雅) : “不聿不筆。"

〈說丈) : “薄，疾黎也。"

〈詩﹒鄭連) : “字者，崔鬼也。"

〈方言) : “鶴，陳楚宋魏之間謂之鵰臨。"

〈易) : “戚，感也，央者決也，兌者說也。"

〈茍于) : “君，軍也。"

〈說文): “政，正也，誼，人所宜也。"

〈詩﹒鄭三皇} :士之為言志也，藻之為言操也，肉之為言內也。"

〈易) : “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

〈莊于) : “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

〈戴記) : “刑者仰j也;側者成也，福者備也;佑者備百順之名也:無所

不順謂之備。"

我們從上述昔司11例證就可發現晉訓往往不能把詞義的內涵揭示出來，使得它的意義

明確。古人造字釋義，常多只重形體、聲音，而忽略實質，如:“日"形圓實，就訓作

“實"， “月"形半缺，就訓為“闕";同時又詳於外表，不間內容，如人象臂腔之形，

不管它的理智;天司11顛，只知方位，不會說到功用，各循一體，偏而不全。特別那些所

謂遞訓，展轉訓釋，舊字典，商書給它分閉，形成一義多解，莫知孰是。因此在數量眾

多的音訓中，有的要淘汰，有的要合併，大部分要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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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淘汰的奇事11 有:

1) 主觀唯心，穿鑿附會，如〈說文) : “狗，叩也，叩氣吠以守。"“山，宣也

宣氣散生萬物。" (釋名﹒釋姿容) :“笑，鈔也。" (釋親屬) : “胏，積也，妹，昧

也。" (釋兵) :“刀，到也，以斬伐到其所事擊之也。"這些都是主觀臆測，穿鑿附會，

這些音訓實際上只起標音符號的作用，跟字義沒有什麼關係，當然不能進入〈漢語大字

典} ，凡用昔同昔近昔轉的字來釋字義的音訓，要有跟字義有關係的，才可採用，這就

是取舍的標準。如〈說丈) :“慧，價也。" (方言) : “慎，慧、也。" (茍于﹒非相):

“鄉曲之偎于。"這種同義互訓是可以採用的。又如: (方言) :“黨，知也。"“黨"

就是現在的，“懂"字，這是遷就者近假借的字，也可採用。

2) 宣揚子L教，崇尚方士。如: (釋名﹒釋親屬) :“女，如也。婦人外成立口人也。

故三從之義，少如父教，嫁如夫命，老如子言。"又“叔亦少也，幼者稱也，亦言做也;

見艘傲然卸退也。"這是宣揚儒家禮教觀念，許慎〈說文解字〉等文字訓話著作中時有

反映。又如〈釋名﹒釋天} :“虹，攻也;純陽攻陰氣也。"“午，你也;陰氣從下上與

陽相件逆也。"這是方士陰陽五行的怪說。像〈說文〉、 〈釋名〉這樣在解釋字義中的

反動說教和怪說奇論，顯然不符合語言文字的實質狀況。像“女、叔、虹、午"等字在

儒家學誼和陰陽五行形成之前 至少在商代使用甲骨文的時代就已經有了。江儒甚至現

在還有把後起的觀念意識強加在字源的解說裹，當然不會得到詞的本義了。

要合併的奇事111 有:

1) 同一個字(詞)在不同的古籍中有不同的苦訓，去口〈釋名﹒釋天} :“秋，精

也;細迫品物使時成也。"“冬，終也， 物終成也，這跟〈太平御覽〉三十四拐 I(尚書大

傳〉“秋者愁也，萬物愁而入也。"(春秋繁露〉陽尊陰卑篇: “秋之為言猶揪揪也"。

〈禮記﹒鄉飲酒) :“冬之為言中也，中者藏也"不同。像“秋、冬"三字，應各有本蠢，

那是客觀存在的，現在同一個字(詞)在不同的古籍中有不同的音訓，就使人感到無所

適從 f 。

2) 同一個字(詞)在相同的一部古籍襄有不同的哥哥iI。如〈釋名﹒釋天} :“風，

豫可免﹒冀橫口合唇言之。風，氾也，其氣博氾而動物也;青徐言風，椒口開唇推氣言

之。風，放也，氣放散也。"又〈釋首飾} :“刷，帥也，帥髮長起皆令上從也;亦言瑟

也，刷髮令上瑟然也。" {釋衣服} : “袖，由也，手所由出入也;亦言受也，以受手

也。" (釋書契) : “印，信也，所以封物為信驗也;亦言因也，封物相因付也。"像

這樣一個普通的字(詞)在同一部古籍裹而有不同的首訓，這究竟是古今異言還是方言

不同，而事物命名的“所以之意"亦隨之而異，因而有昔訓的不同，這也反映音訓的科

學性是很差的。

至於音訓中大部分要改造的，就是說基本上可採用，但需要從語源上探求語詞擎乳

及其義類的相互關係，經過分析比較，得出確切的意義，用現代漢語加以解說，釋義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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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可因義而不同，這些可取需要改造的昔訓，必讀具有下述條件:

1) 能闡明字義本質的，如〈釋名﹒釋州國) : “邦，封也;封有功于是也。"

〈釋姿容) : “法，逼也，人莫不欲行其志，逼正使有所限也。" (釋姿容): “負，

背也，置項背也。" (釋宮室) : “房旁也，在室兩旁也。"(釋言語) :“入，內也，

內使還也。" (釋采吊): “黑也，梅也，如晦冥時色也。"

2) 能證明隱晦古義的。如〈釋名﹒釋首飾) :“盼，分也，研米使分散也;胡紛，

胡，直胡也，脂合以塗面也。"於此可知古人也用米勒做擦臉粉。〈顏注急就篇} :“盼謂

鉛紛及米櫥，皆從傅面取光潔也。"據此可知〈說丈) : “盼，傅面者也，從米分聲"

的解說是正確的，可證明古代潭棋不彰的名物制度，又如〈說丈) :“阻，石戴土也。"

證以〈釋名﹒釋山} : “石戴土日阻，阻驢然也。"便知不易理解的，石山上面有士的

叫做“姐"，它的形狀像鋸齒。

昔訓反映出音近義通的規律，後從語音上著眼，探求詞義，不拘泥於字形，原本無

可非議，因為詞是聲音和意義的統一體，任何語言現象都可以從兩種角度來考察:一是

從外部形式(聲音)出發，來考察它所代表的意義，同一形式可具有不同的意義或功

能;三是從意義出發，來考察它所表現的形式，不同形式可具有相同的意義或功能，把

這方面分析比較，才可得出詞的確切意義，要使昔近義通這個規律運用得當，不至泛濫

無邊，必須加上一些條件，才能跳出前人黨臼，其條件如下:

第一 要明確聲奇和意義的關條

我們原則上t承認音和義之間有密切關係，但這種關係是從它們的發展過程中擎乳新

詞而產生的，並不是最初造詞時，必定要拿某音來表某義的，三頁知詞的聲音和意義，除

少數摹聲詞外，沒有必然的聯繫，只是偶然的，無理攘的，聲音用以表示意義完全是社

會賦予的，僅僅是約定俗成的社會習慣而已。但當社會公認某些詞的意義與某些聲音發

生關係後，人們往往在創製新詞術語的過程中，要求以昔表義的系統化、繼承化和精密

化，便以音和義為社會歷史所制約的相互關係的原則為構詞原則，華字L新詞，從而擴充

詞涯，以適應社會日益發展的需要。所以凡意義相關相近的一組詞，常因聯想、聯繫作

用，而使彼此讀音相同致相近，因而產生音近義通這個規律。例如:

〈廣雅﹒釋詰} : “般，大也。"疏證云: “方言，般，大也，郭璞云昔盤桓之

盤。" <大學} : “心廣體胖"。鄭注云: “胖猶大也。" <士冠禮〉注云: “并名出

於槃，槃，大也，言所以自光大也，槃胖並與般通。" <說丈) : “幣，覆衣大巾也。"

幣，大帶也，或錫之輩帶，馬融住云: “聾，大也。" <文選﹒嘯賦〉注哥 I <聾類〉云:

“聲大石也。"義並與般同。〈說文) : “伴，大見。"伴與般亦聾近義同。

〈廣雅﹒釋詰} :“衰，大也"。疏證云: “衰之言渾也。" <說丈) :“暉，大目

出也。"與衰聲義並同。〈論文) : “頓，頭頓，韻，大也。"“暉，大口也。"與衰聾

義拉近。

〈廣雅﹒釋詰) :操剿取也。疏證云:操之言勦也。......又與揖聲相近。左傳信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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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杜注云:讀稍遺人分依客舍，以聚抄曹邊芭。釋文:抄，強取物，一切經音義二引通

俗文云:攝取謂之抄掠，抄與剿勦鈔並用。尚書徵于:殷罔不小大好草窩蚵究，草窈連

言，草與窈義相近，尚書以草苟連言，猶鄭君以鈔盜連言，草與攤剿勦鈔抄聲並相近。

〈廣雅﹒釋言古) :“斯，分也，'，疏證云: <爾雅):斯，離也。〈方言) :齊陳日斯， (詩﹒

陳風〈墓門篇):斧以斯之，毛傳:斯，析也。〈莊于﹒則陽篇) :斯而析之，史記河渠書，乃廝

三渠，以引其河;集解引漢書音義:廝，分也，廝與斯通，今俗語猶呼手裂物為斯，楚

辭九歌流撕紛兮將來下。主逸注:撕，解冰也，方言壩，散也，東齊聲散日嘯，秦曹聲

變日痴，器破而不殊其音，亦謂之壩，集商引宇林云:聾，賽破也，義並與斯通。按漢

書司馬相如傳難蜀父老云:決江疏河，灑流講災，東歸之於海，顏注云: 1i麗，分也。文

選難蜀父老引蘇林云:灑或作撕。漢書:曬二渠以引其河。孟康注云:嚼，分也，分其

流，泄其怒也。由矗字史記河渠書作廝，索隱云:廝漢書作灑，史記歸本亦作j麗，字從水，

韋昭云:疏決為灑，灑撕曬與斯聲並相近。〈說文) :簣，竹器也，可以取攝去細，按

鐘所以分物之矗細，義與斯通。

〈廣雅﹒釋詰) :逞，疾也。疏證云:逞者方言逞疾也，楚日逞，說文建謂疾行為

逞，疾驅謂之聘，義與逞同，左傳文十七年艇而走險，急何能擇。杜注:麓，疾走兒，館

與iÏ聲近義通，按〈爾雅﹒釋天〉云:疾雷謂之霆，與逞聲義並相近，又〈釋詰) :暴，疾也，

說文暴疾有所趣也，(大戴禮﹒保傅篇):何殷周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盧辯注云:暴卒

疾也，說文瀑，疾雨也，引都風:終風且瀑，今本作暴，毛傳:暴疾也。暴瀑並通，按

說文嘿，疾也，與暴音義並相近。

我們從上述例證可以看出，根據詞是聲音和意義的統一體這一原理出發，分析祠的

表義結構，揭示詞的內部形式，通過語音形式與詞義間的聯繫性來說明詞義的同原和發

展變化是可以的。認為故訓聲音，相為表裹，音近義通，也是可以的，但歷來訓詰學者

任指聲中有義，隨意主觀臆猜，人為地按自己的企圖，賦予詞以一定的意義，確定它的

內部形式。這是違背了詞典詞義的發展變化是和社會、文化、科學的發展變化相聯繫的

原則，因而不可避免地陷入主觀唯心的境地，我們應當引以為載。

第二要有古脅和古義相結合的條件

語音是隨時代而變化的，原先相同或相近的，後來可以變得不同不近，原先不同不

近的，後來可以變得相同或相近。這就是昔變中所謂“同源異流"和“異源同流"的現

象。如果根據後來已經變化了的音來考求古義，自然是一種危險的事，要避免這種危

險，就要在“音近義通"這個規律前，加上一個“古昔古義相結合"的條件，補充成

為“古音相同或相近的，古義往往相通。"這就比較合乎實際了;當然，在運用時，還

要具體分析音同、音近、音轉的情況和詞的內部屈折變換條例。

清代學者戴震首先發現古音與古義的密切關係，揭示出了聲音通訓詰的秘密。一時

學者從之，相與講古音義，哥11詰學從而進入了新的境界，如說文段佳、廣雅王疏就是這

方面最顯著的成果。郝懿行之學出於阮元，阮氏不明古音，他所作的〈釋門〉、 〈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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矢〉、 〈釋鮮〉等篇，雖然也是以聲音通訓話的著作，但不過是根據說文形聲，古書異

文，義訓引申，並以聲轉之理而作成的。說對了的地方，多為善於運用本合古音的古文

獻資料|而已，並不能因此認為他已深刻了解段王諸家所建立的古藺系統。郝氏不僅不明

先秦古音，而且也不懂六朝、情唐的舊音，更沒有採用乾嘉諸老的古藺系統，因而其所

論述之處，多以其鄉音為聲變的根據，甚至主擬音讀，漫定通假，常不問聲音能否相

轉，以及古籍有無相轉的實據，往往主觀決定一切，所以懿行爾雅義疏所論晉義相通之

處，諸如聾轉，自轉以及妄評經籍的地方，就出現了許多錯誤。

我們認為戴震所謂以古昔通古義，必讀首先具備或採用精確的古蘭系統，熟習古書

文義，再進求文字的轉注、假借，觸顛旁通，精審推斷而後定。段、王三家各自立有古

自系統，段氏先有古諂17部，而後注說文;王氏亦以其古諂21部之說，寓於廣雅疏證之

中，故論古訓，言多有中，如卷一上: “大也"條下云:“洪與1年古聲向"。“陸與臨古聲

同"。“旁與方古聲義並同。"就是不時說古盤古義的，如“某某同聲同義"“某某同

聲同義"“某某聲義並同"“某與某聲近而義同"“某某一聲之轉"“某某語之轉......

之類，實在還是就古音古義立說，現學王書中一例，如卷三“覆也"條云: “荒嘸一聲

之轉，皆謂覆也。故柳本上覆謂之荒，亦謂之峙。詩公劉傳云:荒，大也，悶宮傳云:

荒，有也。爾雅:撫，大也，有也。是撫與荒同義，撫從無聲，荒從荒聾，荒從亡壘，

荒之轉為撫，猶亡之轉為無，故詩遂荒大東;爾雅注引作遂撫大束，禮記:毋嘸毋殼，

大載禮記作無荒無傲矣。"這只是一個丹段考證，可以此明 E氏這種以古音古義交相證發

的方法，實在是談“音近義通"者所應遵行的。如果能進一步從語源的同族詞入手，指

出聲義相同的構詞或構形的內部曲折條例，那就更完備了。如:

亡*mjao →荒*xWao

無*mjag→~無 "xjag

通就通在“聲母、元音相同或元音問尾相同"這個“模式"上。

第三要能全面探索考求詞源，推尋詞板。

為什麼要全面探索?這是由於漢語和漢字客觀上存在著紛亂糾纏的情況。如:一詞

數字，即所謂“重文"、“變易";一詞數音，即所謂“方言"、 “轉語，'，而且還有詞

異而義可通，字則而音猶近，詞顛無間於事物，讀音不拘於單複，即所謂“攀乳"、“字

族"，特別是受到漢字形體的束縛，常發生一字異形異音，同昔異字異義的現象，在這

種情況下，非作一番筆路檻樓的整理工夫不可，那就得全面探索，具體分析。

在前面我們談到古昔相同相近的，古義固然往往相通，但也有古音相同相近而古義

不相通的，不僅不同諧聲聲符的字有這種情況，就是同從一個諧聲聲符的字也有這種情

況，如同從“吾"聾的字:

悟: (說文) :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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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 (說文) :明也。

膳: (說文):寐覺而有言。

依“右文"說，這些字應有“明徹"義，可是還有:

梧: (論文):逆也。

顱: (論文):齒不相值也。

固: <說文):守之也，桂體以為即古守禦字。

依“右文"說，在這些該有“不順"義，而“吾"這個聲符本身又為自稱的代詞，旺沒

有“明徹"義，也沒有“不順"義。又如同從“囡"聾的詞有:

息: (漢書﹒郊祖志) :嵐明上通。

聰: <說文):聰察也，有聰明義。

軍、: (說文) :通孔也，本作函，今通作窗。

這些字有“空明"義，還有:

蔥: <爾雅) :青謂之蔥。

玄虛: <論文) :自青色也。

聽: (說文):馬青自雜毛也。

這些字又有“青色"義，請看，有聲符的限制，意義還是這樣分歧，如果沒有聲符的限

制，純以聲音相同相近為說，其意義的分歧，必然更多，因此泛泛地說: “凡古音相同

相近的，古義往往相通"則不免有以偏蓋全之弊。

另一方面，又有古音不同不近，而古義可以相通的現象，如從“于"聾的字有:

芋: (說文):大葉實根駭人， (詩﹒小雅﹒斯干〉毛傳，芋，大也。

言于: (爾雅):方言:訝，大也。

從“貴"聾的字有:

墳: (爾雅) :墳，大也，方言同。

最: (說丈) :大鼓謂之章，責省聲。

這“于"和“賞"的聲音，古音並不相同相近。可見相同相近的意義，可以用不同的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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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來表示，我們既不能說某種聲音只能表示某種意義，也不能說某種意義一定要用某種

聲音來表示，我們知道義有本義、引申義和假借義，吾有正讀、轉讀和假讀，如果籠統

地，不加分辨地去運用普訓，那就要錯誤百出了。為了徹底解決音訓的取捨問題，有必

要通過詞的結構分析，串連語音、形態、語義具有內在聯繫和語義系統相符的各祠，確

定詞與詞間的詞源關係，以明其根源及其分化發展，而不為近似或偶合的現象所迷惑，

更可避免穿鑿附會，這就要進行詞源研究，即採用語言學的觀點，不受漢字形體的拘

束，把來源相同的同義詞，加以歸類，以聲音為紐帶，以構詞構形為轉變的因素，進行

義類的研究，亦即進行有親屬關係的同族詞研究，從而尋求詞根及其衍化軌跡。所謂詞

根就是同族詞襄各個親屬語詞所共同具有內在聯繫的共同意義的語按形式。前人所謂

“一語之轉"、 “雙聲相轉"、 “送商相轉"、 “陰陽入的對轉、旁轉、旁對轉"等等，

大抵都是屬於有親屬關係的同族詞，以昔訓為主的劉熙〈釋名) ，可視為有關詞源學同

族詞研究的專著，其序曰: “名之於實，各有義類。"即從語音出發來探索詞語相互間

的義額關係及其同源摹乳的事實。可以在詞形的分析上，詞義發展的判別上和在語音衍

變的探討上，從古代到後來的發展過程中，用確切的例證，指出哪些是詞棍，哪些是派

生詞。

要考求詞源，推尋詞根，必讀從漢語丈的紛亂糾纏的實際情況出發，區別對待，如

屬於同一詞根的詞，往往含有一個共象。(這襄所說的共象和意義不同，意義是某個字

或祠所特有的，共象則是某些宇或詞所共有的，同一個共象的許多字或詞在意義上雖有

其共通之熙，可是又各有各的專有的具體意義。如上所學從“吾"聾的字，其“明徹"

與“不順"即為兩個不同的共象，不過共象又有內部共象和外部共象的區別。一般說

來，凡有詞源關係的同族詞主要是內部共象相同或相近，所以同一詞根所分化出來的同

族詞所具有的共象應該說是內部共象，至於外部共象，即一般所謂同義詞，所以不同誦

棍的詞也可以有相同的共象。)但是這個詞根還可以領有另外的一些祠，它們另外有它

們的共象。如屬於“吾"語根的 “悟、唔、瞎"等詞有“明徹"的共象， “梧、醋、

圓"等詞有“不順"的共象。不同詞根的詞，往往有不同的共象，但是屬於幾個不同詞

根的詞，也可以有相同的共象。如“芋、哥"等誦屬於一個語根， “憤、盞"等詞屬於

另外一個詞根，可是都含有“大的共象"，因此在具體分析中，就要分清楚:

(1) 屬於A詞根的詞，都有(甲)共象:

(2) 屬於 B詞根的詞，有以下幾個共象:

CD( 乙)共象， 包括......等詞;

@(丙)共象， 包括......等詞;

@(丁)共象， 包括......等詞;

(3) 屬於 C 詞根、 D詞棍、 E 詞根......詞都有(戊)共象。

(4) 屬於F詞根的......等詞，屬於 G 詞根的......等詞屬於H詞根的......等祠，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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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共象。

能夠像上面這樣具體分析，就便於概括規律了，音訓就是拿一個聲音近共象同的詞

來解釋的，這當然也是可以的，但只能明兩者的共性，而且舊日音吉11多主觀片面，易流

於附會，也容易使人誤為本義，如果能系統地進行歸納，從事詞根的研究，那就便於識

別正誤和改造。如〈說文) : “天，顛也。" <釋名) : “天顯也......天，坦也。"這

就應考察“天、顛、顯、坦"是不是同一個詞根分化出來的，如果是同一個詞根，還要

探討這個詞根除掉“天、顧、顯、坦"以外，還分化出來一些什麼詞。這個詞根所分化

的祠的共象是什麼，這個詞根是不是另有個共象。別的詞根是不是也有和這個詞根表示

相同共象的，賦予有定式的綜合敘述如: “ A( 代表被解釋的詞)是由表示 a 共象的詞

根分化出來的，這個詞根還可以另外表示 b 共象。(甲) (乙) ......等詞根，也可以表示

a 共象。"這樣對音訓便可準確地解釋出具體意義了。

在考求詞源，推尋詞根中，就是要從廣泛的同義中(包括昔訓在內)分別尋找語音

相似、詞義相通、語法相關的同族詞中的共同來源的語接形式一一詞根，如:“入、內、

納"三個字常互為昔訓的，這三個字先秦古籍中有四種不同的用法:

(1) 書: “夾古喝石入於海。"這“入"用為自動詞。

(2) 墨子: “出內畜產。"這“內"用為使動詞， “內畜產"義為“使畜產入"。

字亦作“納"。如〈詩〉云: “出納王命"。

(3) 詩: “于有廷內"書: “越在內服"，這“內"用為名詞及形容詞。

(4) 漢書引書: “出入帝命"這“入"亦用為使動詞。

這四種用法， “入"相承音“人執切" “納"相承為“蚊答切"， “內"有“蚊

答"， “蚊對"二切;其與“納"字用法同的為“蚊答切"，古皆作“內"，今作“納"

的，多為後人所改，因“內"字尚有“故對一昔"嫌其混淆不分:按“入"的上古音，

為*泓ep ， “內 z'，、為* nep , “內 1" 為* n We1 。其分記過程:

(殷) (殷) (周初) (晚周)

* IJ.8 p 入， 可一* 平8p 入， -J IHp 入， 一戶 IJ.8 p 入， -J IZGp 入 1 、

|Mmh 一* nep 入 2 I 一

L* nep T* nep2 * nep 內2-nep納(一~~nep

L..* nWed 一* nWed 內l-nwed 內，

按殷末 * l}8 P 已分化，而有* n旬，然、尚無其字，故以“入"字兼之:即“入"字

已分化為“入"* nep，“內" * nep二字，而“內 2" 的p 又分化為* nWed “內 1" 。這

三個字的詞根應為* * nep 。這樣，是一方面要尋求詞的語義上的內部聯繫，另方面要尋

求詞根音的轉換分化成各詞的內部形式。從而掌握詞的結構各個部分的對應關係和語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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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化的具體過程及其發展規律，這樣也就能進一步說明某義最早用於何時何地?用的是

什麼形式?又至何時何地變為何義?用的什麼形式?如此得出詞義演變的規律，才是符

合客觀實際的，如果只能說某義引申或演變為某義，那還是不知其所以然，不夠科學化

的。

在考求詞源，推行話根中還要注意兩個問題:一是聲義相通常為字形之借，如蔑

誠、獲穫、宮躬、攻工、形刑;二是不能沾滯本聾，如從農聲之字訓厚大，乃取義於雙

聾的隆字，從友聲之字訓傾哀，乃取義於雙聾的差字。這樣才服絡分明，知其究竟。

(三)義告'1

義哥11是常見的一種副i詰方法，舊字書、由書、辭典裹的解釋，大都屬於這一類。形

訓是據形釋義，昔訓是據音釋義，義訓可以說是攘用釋義。就是說，這個詞用作什麼意

義，就拿什麼J意義來解釋。

義司11起源於字義本身的演變，各字原本只含一義，一義施於一用，後因社會發展，

人事繁興，文字日益攀乳變易，引申假借，一字概具數義，一義復有數字，故開始的一

字一義，後則變為一字數義，這就是義起於用的緣故。產生義訓最主要的原因是在解釋

語句襄各字的意義，處理同宇異義和同義異字的現象以及這種現象所造成的種種困難，

正因為漢語文襄“引申"、 “假借"兩種方式應用得很廣泛，使得同字異義和同義異字

的現象日益顯著，所以在〈爾雅〉一類的訓話專書裹，就有;

1) 文同訓異。例如:

懼、悅、喻，樂也。

偉、悅、愉，服也。

2) 文異訓同。例如:

假、蝦、景、京、壯、將同 8J1 1大。

3) 訓同義異。例如:

台、朕、寶、昇、予也。按台，朕訓予是予我的予，賽，屏前|予是推予之

予，此即所謂一訓兼二義，二義含為一條。

4) 訓異義同。例如:

豫、康，安也;豫、康，樂也。接安、樂同義。

義訓方式非常繁雜，經傳本文就有十例，即從本字訓本字(易:蒙者蒙也)。以一

音近的字訓本字(易:夫者決也。孟子:庫、養也)。數字遞相為8J1I ( I禮記:刑者俐

也， {刑者成也)。一字不僅一義(射義云:射之謂言繹也，或日射也)。以字形解字(穀

梁:人言為信)。以字義解字(易:震動也。左傳正曲為直)。增字釋義(左傳:星隕

如雨，與雨偕也)。俗語釋雅言(孟于:泄泄猶杏杏也)。舉一字而伸其用(禮記:禮

者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以為民坊者也。)學一字而窮其義(左傳:夫武禁亂散兵保大

定功安民和眾豐財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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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站專書的義訓總倒有三:即以今語釋古語，以方言釋雅言和以質言(單詞)釋文

言(形容詞) 0 {爾雅〉義訓通例，釋語以下共有八例，即:丈同訓異(即一字數義，

如祟，高也;充也，重也)。首|惘義異(即二義不嫌同條，如林蒸天帝皇王后辟公侯君

也，君字有二義，一為君主之君，天帝皇上后辟公侯等，二為重聚心畫，林蒸等)。遁

詞iI (即轉相訓，去口舒業順釵也，舒業順紋，緒也)。互訓(即所謂反覆相訓，如勤，勞

也;勞，勤也)。反訓(即所謂義相反而兼通，如祖，存也;故，今也;在，終也)。

雙聲為~HI (如康，苛也;仍，乃也)。逸訥相司iI (如骰，火也;甲，押也)。同字為訓

(即古今字之異，如迺，乃也，郭注謂迺即乃)。釋親以下諸篇共有三例，即:以共名

統別名， (如釋親之分族黨婚姻，釋天之分歲時災祥)。以定名繫私名(如同，隅也，

西南謂之奧，西北謂之屋漏，東北謂之宜，東南謂之安) ，因此名及彼石(如釋草云:

木謂之孽，草謂之榮) ，至釋革以下七篇，或物異名同，或物同名異，推其由來，各有

所白， 17U繁從略。

也。

〈說文〉義哥11為後世字書所的，其例如下:

1.直解其義，如元始也，丕，大也。

2. 以字形說字義，如噸以事類祭天神，額為右半，神則左半之示也。

3. 字有不能直解，則分情狀說之，如慄下云:愁不安也，悲其情也，不安其狀

4. 不直解其意而牽連它義，如伍相參伍也，什相什保也，佰相什佰也。

5. 加偏旁為訓。如帝，諦也;走，趨也;可，相糾締也。

6. 以所從之聲為首iI。如佼，交也;惰，賣也;僻，辟也。

7. 兩字互訓而實為一字。如併下云站也，拉下云併也。

8. 引方言說字形，而於所隸之部見本義。如莽下云:南昌謂犬善逐免 中為莽，

但不隸犬部而屬此部，蓋btJ 莽為本義，以從犬難解，故以方言證之。

9. 據物之性釋之。如鹽下云鹹也，酸下云昨也。鹹為鹽味，商午為酸味。

10. 據物之形釋之。如黑下云火所票之色也。

11.接物之用釋之。如戶，護也;政，正也;寞，績也。

12. 說在字意之外。如臣，牽也。父，短也。說所謂臣，心當牽繫於君，父當立矩瑾

於子。
13. 有兩字為一物一事，則於上字詳誼之，如王良耳一物，則現下云，現耳似珠者，

耳 F第云， 王良耳也。

14. 有此字必合兩字乃為一物一事，而彼字即為一物一事，則則立一則，如蘇有桂

在之名，不可單名在，故在下云桂在為蘇，而桂下則云江南本百藥之長，不復及桂在之

名。

15. 以雙聲為最iI。如旁，搏也;識，常也。

16. 以送自為訓。如騙，亂也。

17. 以假借字為首11。如故下云蛇塵不也。雌杯是蟲，按是 ，這假雌杯為兒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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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字有數義，則加一日以明之。如i靂，傳也，一日窘也;端，數也，一日相讓也。

19. 以今訓古，可分四例:

a. 其字屬物，以漢名說古名。如前，長槍也，槍亦漢名，故加長字以別。

b. 其字屬事，以漢語釋古語。如伯下云癡也，讀若草案，是知伯為正字，駛為

漢時通用字。草案意為馬行f乞f乞，本無癡義。

C. 以漢時借字說古之專字。如義下云己之威儀也，古書儀但為義，今時所謂

義為誼，許慎以人所宜說誼，以威儀說義。

d. 以漢字說古字。如奔下云響也，主下云奔也，俗先作臂，俗即漢時風俗。

20. 引經為訓。可分六例:

a. 引經證本義。如識下云嘉善也。〈詩〉日識以溢我。

b. 引經正讀。如血下云讀若易旅瑣瑣，受下云讀若〈詩〉標有梅。

C. 引經證偏旁。如豐，豆之豐滿者也，而豐盛之義以生。直下引〈易〉豐其屋，

屋而~以見而之得言豐。

d. 引經為本義字廣一義，如戰下引詩服之無數，文申之日戰，敗也，非解也

之本義。

e. 引經為它部字廣一義，如奧下到論語荷典。這是借何之何之借字。

f. 引經以明假借，如粵下引書若顛木之有粵桶，若擇菜也，這是本無其字的

假借，顛則為有字的假借。

以上所舉三十例，雖非全為義訓，而說文訓詰方式，大約就是這些。

我們從上述經傳本文，訓詰專書以及說文的義訓方式看來，非常繁瑣，舉不勝舉，

現在選擇比較常見的方式八種列舉於下:

1) 逕釋其義。如:

〈莊子﹒天地) : “愛人利物謂之仁。"

〈韓非子﹒詭使) : “寬惠引德謂之仁。"

〈詩﹒前南山) : “憂心如醒。"毛傳“病酒日醒。"

〈說丈) : “莫，日且冥也。"“舌在口所以言也，則味也。"

2) 遁相解釋。如:

〈爾雅﹒釋宮) : “植謂之傳，傳謂之突。"

〈禮記﹒祭統〉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謂之備。"

3) 參比解釋。如:

〈爾雅﹒釋訓) : “菁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友。"

〈爾雅﹒釋丘) : “丘一成敦丘，再成為陶丘，再成銳上為融丘，三成為自昆崙

丘。"

4) 以共名釋別名。如:

〈說丈) : “芥，菜也，狀、稻屬;薇，菜也，似霍。"

5) 以通義釋別義。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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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雅﹒釋詰) : “初哉首基......始也。" (釋言) : “干流，求也。"

6) 以同類釋同類。如:

〈爾雅﹒釋宮): “官謂之室，室謂之宮。"

〈說文): “安，靜也。"

〈廣雅﹒釋言) : “乍，暫也。"

7) 以今釋古。如:

〈詩魏風﹒葛層) : “攘攘女手"，毛傳: “攘攘猶纖纖也。"

〈論語) : “必也正名乎。"鄭主云:“正名謂正書字也，古者曰名，今世目字。"

〈爾雅﹒釋丘) :“畢，堂牆。"郭璞曰:“今終南山道名畢，其邊若堂室之牆。"

8) 以通語釋方言。如:

楊雄〈方言) : “黨曉哲，知也，楚謂之黨，或曰曉，齊宋之間謂之哲。"

此外在〈爾雅〉、 〈方言〉的義訓中還有“母題"重見的現象， (爾雅〉在釋詰、

釋訓、釋言共 536 條中有 7 個母題重見。如: “永、差、引、延、融、駿、長也(釋詰

上); ì菁、孟、 J菁、艾、正、伯，長也(釋詰下)"這“長"字“母題"重見，從字形來看雖同，但從

語音及義額看，確有不同，如釋詰上的“長"是長大久遠意思，而釋詰下的“長"是長

幼崇敬意思，這應加以區別的， (方言〉有78個母題重見，其原因:

第一，由於方言區域的不同。如:

虔、劉、慘、琳，殺也。秦曹宋衛立間謂殺日劉，哥之北鄙亦日劉，秦害之北鄙，

燕之北郊，翟縣之郊謂賊為虔，曹魏河由之北謂淋日殘，楚謂之貪，南楚江湘之間謂之

散。

虔、散，東也，東齊日散，青徐准建之間日虔。

第三，由於草詰例字音類的不同，如:

怠(定母)、拖(澄母) ，壞也。

擷(來母)、陸(曉母) ，壞也。

第三，由於義類的不同。如:

a. 母題本身的訓義不同。如:

抒、柚，作也，東齊士作謂之抒，木作謂之抽，這抒、袖是工作名稱的專指。

蠢，作也，這蠢指動作。

b. 由別條詰訓字牽連而知母題的訓義不同。如:

馨、賊，厚也。這厚指食物豐厚的意思。

嶼，厚也。這厚指氧量方面厚重的意思。

c. 母題本義古iI義的不同是由於譜法作用的不同。如:

{牟莫，強也。北燕之外郊凡勞而相勉若吉努力者謂之件莫。這強的含義是努力

是一個複合詞。

映、{字，強也。郭注:謂強長也，這強指的態度，映、偉是形容詞。

虜、鈔，強也。郭注:皆強取物也，這強指人強取的動作用，虜、鈔是動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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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母題"最見一般都有所根據，表達義穎的不同，顯示“母題"本身司11義的差

異，對古司11的採用，都是不可忽視的語言現象。

義司i卜般都是出自訓詰書，訓話書有兩種:一種是訓話專書，如〈爾雅〉、〈小爾雅〉、

〈廣雅〉等;一種是傳注一一首先是從漢儒訓釋經籍摘起來的，如毛公的〈詩故訓

傳} ，鄭主的〈三禮注} ，後來也發展到哲學、文學的著作，如高誘注〈月氏春秋〉、

〈泄自于}， E逸注〈楚辭〉等，司11詰專書和傳佳，在義訓的目的要求的大原則雖然相

同，但作法上去口是不盡相同。這就是說，專書是脫離了某一具體的解釋對象而作總括性

的訓解的，因此它的訓釋帶有“共性"，比較一般，不可能照顧到某一詞某一字在某一

句于、篇章，乃至整部書里的“有個性"的用法， {爾雅﹒釋8)11}算是能委曲說明具體

的對象里的比喻義之額的，但究竟不多，傳注則依附它所訓釋的對象 I前進行解釋，就可

以根據不同的情況而解釋得比較深入細緻，所以傳注書裹的義訓雖然有的粗疏，但不少

是比較確切，可以考慮採用的。如:

〈論語} : “有朋白遠方來，不亦說乎? "鄭主注: “同門日朋，同志日友。"

這“朋"和“友"是近義詞，而鄭主則區別它們的意義，說明“朋"只是形迎上的接近，

而“友"則是思想上的接近。

〈詩} : “如切如磋，如頭如磨。"毛傅: “治骨日切，象日磋，玉日囂，“日磨。"

〈爾雅﹒釋器} : “骨謂之切，象謂之蹉，玉謂之頭， 1 i謂之磨。"這毛傳和釋器都指

出“切、磋、王軍、磨"同是治物成器的名稱，由於所治的材料不同，就分成四個不同的

名稱。

〈離騷} : “眾女嫉余之蛾眉兮。" f.逸注: “眾女謂乘臣。"這“眾女"專指特

定的人物一一一“眾臣"，不能把“女"簡單地解釋為女子。

〈離騷} : “老冉冉其將至兮。" F逸注:“冉冉，行兒。"又“時曖曖其將罷兮。"

E逸注: “曖曖，昏味兒。"這“兒"所釋的詞兒是表示動作，性質狀態的，都是形容

詞。

〈離騷} : “寧、撞死以流亡兮 "0 E逸注:“撞猶奄也。"這表明“爐"和“奄"的

意義是差不多的，都是快速的意，思。

〈周禮} : “體國經野"。鄭主注: “體猶分也。"賈公彥疏:“謂若人之手足分為

四體，得為分也。"按“體"本身沒有“分"的草思，但由於“四體"是全體中的部

分，所以“體"也有 f “分"的意義。{壇5于〉中常把“體"和“兼"對起來說，也是

用“體"來指部分的，可見“體"引申作“分"講，它們原來不是伺義詞，而在“體岡

經野"的具體環境中， “體"才有“分"的意思。

〈論衡-←豈宜} : “未菁之為言書也，龜之為言歸也。" {爾雅﹒釋iVII} : “鬼之

言歸也。"這種訓話方式一般是“偉司11" ，即用與本詞是雙恃法商或同苦的字來解釋

它，所解釋的詞是名詞，用來解釋的詞則常是動詞或形容詞，用以品明j丘個名詞所表示

的事物的德(性質)和業(動作、作用)。“菁、龜"是事物，而“書、歸"是它們的

“德"，“鬼"也是事物， “歸"是它的“業"。用來作偉訓的“書、歸、歸"當然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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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菁、龜、鬼"的本身意義，而是它們的引申義。

〈詩﹒衛風} : “淇則有伴。"鄭主筆: “洋讀為胖。"

〈書﹒堯典} : “播時百谷。"鄭主注: “時讀日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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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的意義本來是冰裂， “時"的意義本來是時日。這襄當作眸岸，種植， “拌"和

“時"都是假借字， “眸"和“詩"則是本字，這是用本字、本義來說明假借字的。

上述諸例都反映傳注的解釋比較細密，一般可以採用。

義訓是常見的一種司11詰方法，字典辭書的釋義，大多屬於這一頓，舊日義訓的缺熙、

很多，現舉其較大缺熙如下:

1) 意義模糊。如〈說文}:禹，蟲也;萬，蟲也;琪，玉也;菇，果也;葵，菜

也;芥，菜也;蓄、茗、苟、范、薛......等字都是草也。看了這一類的解釋，僅僅知道所

解釋的詞，所代表的是那一穎的東西，至於是什麼東西，就茫無所知了。

2) 互相訓釋。舊日義訓往往喜歡拿所謂同義詞互相解釋，後來叫互訪10 tm(爾雅﹒

釋言}:宮謂之室，室謂之宮。說文}:牆，垣也;垣，牆也。這種以已知推未知的方法也

未嘗不可利用，但是專靠這種解釋，遇到互訓的兩個詞都不知道的，就失了效用。

3) 以字為解釋單位。“字"是書寫的單位 只能代表一個音綴。“祠"是語言中

表示意義的單位，可以是一個音綴，也可以是兩個或更多的昔綴。如“人"是一個字也

是一個詞。“茱頁"是兩個字而是一個詞。前述的三類訓詰方法中，只有形訓的對象，

可以說是“字"音訓和義訓的對象，都應該是“詞"，舊日義訓往往以字為單位，以致

本來沒有這個意義的也有這個意義。如〈說文〉茱下云:茱賀，茱屬。雖然意義模糊，

總還是能夠合起來解釋，可以不應該在買下云茱質也，因為茱和貿合起來是一個詞，這

個詞的代表一種草的名稱，單說贅，並不能代表茱寞，自然不能說質有茱質的意義，也

許許慎，心襄頭並沒有把英代表茱頁，可是這種訓詰方法，總是要不得的。

4) 忽視意義的個性。普通看起來，似乎漢語同義的詞太多了，其實在同時同地

的一種語言襄，很少兩個詞的意義完全相同的，普通認為同義詞的，實在各有各的特

色，如: “始"和“初"普通認為是同義詞，可是“自始至終"，不能說“自初至終"，

“初次來"不能說“始吹來"。普通字典襄多半用“初，始也。"“始，初也"，不但

犯了互訓的毛病，而且抹殺了意義的個性。

5) 忽略意義的時地性。詞義是因時因地而有不同變化的，舊日義司11多不知道這一

鼎，其實這一點的分辨，於讀古書和實際應用都有很大幫助的。如: “走"在古代是現

在“跑"的意思。孟子﹒架惠王: “棄甲曳兵而走。"呂覽權勳: “齊王走莒。"史記

管仲傳: “我嘗三戰三走。"這走都是現在跑的意思。准南子人問訓: “夫走者所以為

疾也。"許慎:走，趨也。因為當時走還是現在跑的意思，這樣解釋，當然是對的，現

在走的意義已經變慢了，而字典中差不多都作走，趨也，這就是忽略了意義的時間性，

又走在大部分方言裹，雖然已經變慢了，可是在廣州方言裹，走還保留著古義，還是作

現在的跑用，義訓時不載明這一熙，便忽略了意義的地域性。

針對上述情況，義訓雖較形訓、音訓可靠，但絕大多數還要加以改造，才能進入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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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改造的原則有:

1) 確定單位。確定以詞為義訓的單位，同是一個詞就是用兩個或更多的字寫出

來，應該作為一個單位來解釋。凡是組成一個詞的成分，另外沒有單獨的意義時，只注

明“見某某"，不必勉強給它意義。

2) 詳釋性狀，以共名釋別名，以通義釋別義，以同額釋同類.......等方法還可以

用，不過要詳細的描寫形狀或功用，難以用文字描寫的可以附以圖樣，同時不要照抄舊

日的解釋，不恰當的錯誤，都應該加以修改。

3) 注意個性、意義的個性，必須在詞所用的環境中表現，也就是在上下丈中表

現。義訓時表現這種個性的方法的，就是多舉例旬，這樣一來，依照這種義司11用詞之

人，不但可以免除錯誤的用法，而且可以把一個詞用在最合適最有力的地位。

4) 說明時地。凡是時地的分別性很大的，都應該分別說明，如走下不要再抄襲舊

的義訓作“趨也"。應該說明從某時到某時是什麼意義，到現在大部分方言是什麼，意

義，在某方言是什麼意義，就是時、地一時不能考證明白的，也應該說明古時是什麼意

義，現在是什麼意義。

根據上述改造的原則，在義訓的內容上，一定有很多的改革，以前解釋錯誤的，可

以改成對的;以前解釋兩可的，可以確定;以前不能解釋的，也可以多一些解釋，再把

改造了的內容用科學的釋義方式表達出來，就可以使人一望而得到一種明顯正確的意

義，既不會誤解，也不會誤用了。

改造義訓的具體方法有:

1) 結合時代。詞義是富有時代性的，現在叫做“盤"，古人叫做“案"孟光“學

案齊眉"就是給她愛人傳遞飯妞，精打槃案。顏注: “無足日盤，有足日案。"這“案"

就是有足的盤，唐劉禹錫〈陋室銘} : “無絲竹之亂耳，無案眉立勞形。"這“案"指

“案卷"來說，一直流傳到現在。又如〈茍于﹒富國}:“我案起而治之"，這“案"字是語

助詞，是茍于的慣用詞，義有不同。可見“案"字在先秦、兩漢到唐代出現詞義的不

同，不能拘執唐後詞義用在兩漢或先秦，對詞義時代性的認識，除了文例的互證外，就

吾吾昔歷史發展來辨別也是一種辦法，如“砲羲"二字是依照古代語音記錄下來的， “伏

羲"是依照後世語音記錄的，後人因誤會“屆"是!自廚的意義，就把“羲"也加上“牛"

旁和“犧牲"的“犧"等同起來，就難以識耳Ij 了。又如〈詩﹒嘟風〉的“簡旬"， (禮記﹒賠付〉

的“扶服"、〈吳越春秋﹒失差內傳〉的“蒲服"，也男是一詞在不同時期用不同語音記錄

罷了。
2) 結合地域。引用方言是文學作品中常見的現象，所以解釋詞義應注意地域性，

如〈木蘭辭}，賞賜百千置，這“疆"字同“強"，解作“盈餘"的意義是正確的。唐白居

易〈寄令狐相公詩}，“東園不到一年強"，也可同樣意義解釋。但沈濤說盧詩話引汪鈍翁

西山漁父詞: “魚價今年逐漸強，偶因換酒到山鄉，答答個個盛魚 i繭，一輛銀魚論斗

量。"作者自注說， “吳人謂賊為強，今吳中方言猶然。"如果沒有自注，把“魚價

強"解作高漲的意義，就和末句矛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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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結合丈字，要得到正確的詞義，在校勘方面沒有真實的證據，在語例方面沒有

特殊的條件，就不能隨便加減原丈解釋詞義，去口史記太史公自序:“去健羨，細聰明"，

集解引如淳說: “知雄守雌，是去健也;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去羨也"，可知“健

品"二字原是兩個諦，有兩個意義。說文:“健， {亢也。"“{亢"訓強，同抗一是蝙強好

勝的忌思;羨，說丈:“貪欲也";可知“健羨"二字合為雙詩詞就是“強抗貪欲"的意

思，但後人解“健羨"為“羨慕"，顯然漏掉“健"字主義，這是殘缺式的詞義解釋。

叉車11 史記鯨布傳:“人有聞者共徘笑之。"索隱“謂眾共以徘優輩笑之。"司馬貞解“誰笑"

三字很費力地添了許多丈字進去還是不對， “誰笑"就是“戲笑"，一個經晉義十引蒼

頡篇“排，戲也。"可以證明。班回寫漢書鯨布傳逕直把“徘笑"改作“戲笑"，便是

鐵證。注家誤認動詞作名稱，譜法搞錯了，就不能不硬添許多字去解釋。叉車日左氏宣十

去年傳: “孤不天。"杜預注不為天所佑，顯然添出“為所佑"三字，由於不解“天"

字的，意義和當時語例。蟑詩外傳有“寡人無反"話，是根據詩“人之無晨，吾以為君"

的話來的;再結合爾雅釋詰: “天，君也"的話義，才知“不天"就是“不君，'，不君

就是小像人君的樣于，和“不國"不像一個國家的樣子，語法結構相同， “不君"也就

是詩的“無晨

釋釋-，以 t兩種解釋都脫離了語言的本質，離開真實憑據，用主觀方法推測古話，所以都

失掉古語的本來忌義，而解釋失誤了。

4) 結fT辭例。俞樹〈古書疑義舉例序〉說: “夫周秦兩漢至於今遠矣!執今人尋

行數Jff之交法，而以讀周秦兩漠之書，譬猶執山野之夫而與言甘泉建章之巨麗也。"這

可見要解釋古義，必須考明辭例，因而對於語法學，便有直接的用途，而訓詰字考明辭

例和1分別祠性，都不外應用比較歸納的方法，如 E氏〈經傳釋誦〉釋明毛詩“終風且暴"

的“終"字為臨然的“缸"解，就從毛詩襄“終蜜且貧"、 “終溫且惠"、 “終不口且平"

等句襄互相對比，因此發現了“終"字常和“且"字連用，正和“旺然......而且......的

辭例相合，因而斷定這真“終"字應作“既"字解，近人丁暐樹釋明古書上的“弗"字，

常為“不......之"的連合省矢，就是比對辭旬的結果。

5) 結合語意。

有的字義需要從上 F 丈的關係甚至全篇的文忌來推斷，才解釋得確切，如〈詩﹒北

Lll) : “我從事獨賢。"這“賢"字毛傳解作“勞"，鄭主簧解作“賢才"，表面上說

得去，但結合上交“普天之 f，莫非正士，率土之演，莫非正臣"的話，分明是懷著平

均主義的思想，沒自己單獨勞苦，必讀照毛氏說才融洽。叉如〈尚書.大話) :“若兄考乃

有友伐厥 f-" ，上面誠的是“兄"和“考"， “考"就是父，而下面只提到“子"，

“[-"字只是“父"字關連， “兄"字豈不成為贅語了麼?看表面是說不通的，但

“兄"古首“ i兄"，和“皇"字通， “兄考"就是“皇考"， “皇考."已見〈離騷) , 

就是“父親"的則稱。這樣解釋，上下女便貼合通順。叉車口〈詩﹒君南) : “時彼小

星"、 “彼茁者葭"。“彼"猶“那個"， (孟了- .公孫丑上) : “管仲得君，如彼其

專也，"這“彼"猶“那樣"，同樣的“彼"字，因結合作4同，也就影響到祠義的虛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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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別，又如〈孟-f' .離車下): “抽矢扣輪去其金"， “金"字自然是指箭鎮;禮記中

庸: “推金革死而不厭"， “金"就變為一般兵器，金革就是兵甲的變丈; (呂氏春

秋﹒求人篇): “故功績銘於金石"，“金"又變為鐘鼎了。〈旬 F﹒禮論):“金革巒蚓而

不入"， “金"又是車上的靈鈴; (後漢書﹒馮衍傳〉“懷金垂柴，'， “金"艾變作“印"，

因為“金"的廣義是金屬物，鎮、兵器、鐘鼎、印等都是金屬製成的，利用了彼此間的

共通熙，“金"字就起 r多樣性的作用了。又如〈詩﹒羔羊) :“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這“委蛇"是形容一種安和的好態度; (左氏﹒襄七年傳)，“衡而委蛇必折，'，這“委蛇"

又是形容不反好的彎曲形象。要知道“委蛇"本來是有曲折的忌思的，結合到人的某種

行動態度，便形成優良姿態;結合到某種器物的品質形狀，便是丑惡的評語:這由於憑

借條件不同而使詞義起細微的變化。

6) 結合昔詣。

人類是先有語言而後有丈字，語言是依靠啤晉表達，依靠文字記錄的。有些話祠，

還沒有專造的交字，就只能用假借的方法記錄哇音，如果拘泥文字形泣，就會失去語言

的真面兒，這種情況，前人叫做“望丈生部1" ，清代樸學家把它作為戒{暉，我們探究義

訓，也得加強注意，如“祖勉"一詞，可寫作“密勿"、 “雖沒"、“懋慎"、“{牟莫':

“丈莫"、“茂明"、“孟勉"......，不同的形式，如不用語昔溝通，就會紛亂無所適從。

叉立如如fl (詩.東山): “有敦瓜苦

諷"，也就是“瓜顆"， (禮記.月令〉有“瓜瓢不成"自的3 話， 可以印證。瓜果的形態是圓

的，圓的東內-容易滾動，滾動自會發出 kululu kululu 的性音，結合到瓜果的身上，就

有“果旗"、“瓜調"等用特吾命名的稱謂，首稍變就成為“瓜輩"、“瓜苦"。結合到其

它事物，就有骷髏，傀儡，勾嘍，蝸贏，顆顱......這些東西，都是固形或半圖形白的3。叉

k如口〈離騷) : “心猶豫而而j狐疑兮"0" (九暈.思美人〉亦用“狐疑"這一祠，顏師古在

1漢莫書丈帝紀“朕狐疑"句 F解道: “狐之為獸，其性多疑， 1缸注渡;冰水 j河可， [日j

言疑者稱“狐蜓，"，\，這是望丈生J副訓11 ，北齊顏之推還把“猶"字解作獸名。〈顏氏家訓﹒書證

篇〉“猶，獸名也，既間人性乃豫緣木，如此上下，故稱猶豫。"這又是望丈生訓，按

“猶豫"、“狐疑"古人多連說“猶"字，又適和獸名巧合，好像對偶丈字，難怪人們深

信其說，但〈二三國志﹒吳書﹒胡綜傳〉作“懷疑猶豫"，並不對學，這就是“狐疑"屬

於記音祠的證據。 “狐"和“蠱"首近， “蠱"司11疑，見〈爾雅)，可能“狐"即“蠱"的

假昔。“猶豫"亦作猶預、猶與、由豫、容與，也屬記音詞。三頓的說法是站不住

腳的。

7) 結合丈草形式。

有關辭賦、開支、律措等丈體的對旬在詞義的探求上有很大幫助，如〈詩﹒公劉

篇) :“弓矢斯張，于戈戚揚"。毛傳“戚，斧也。"“揚，鐵也。"這樣解釋，下一句

是四個名詞堆法，上一句只布兩個名詞，這是上下交不相稱不協調的，其實“揚"應作

動詞解，與“學"同義，下句說“干戈戚"三種兵器舉起來 f。古人對句不必一字對一

字，用“弓矢"對“戈戚"是可以的。“斯"字只用在上句，是修辭格式的“丈見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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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而而略於f後妥 f例F列u

白的3 丈字不是詞性相同，便是言祠司義相同，因之對偶詞句便可作為一部分確定詞義的有教方

法，如〈禮記﹒稱衣} '3 1{尚書﹒太甲(失丈):“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單不可追"， “追"

和“違"同位，也就是同義，由異丈對此，就明白“活"是“道"的同音假借，不是

“活命"的“活"字。就全句推勘， “活"與“違"只是變丈避複， “不可活"就是

“不可違"，論吾吾為政篇“多問缺疑，多見缺殆，言寡尤，行寡悔"，這“殆"和“疑"

|司義， “悔"和“尤"同義也可推知。文史記貨植傳: “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

仁不能以兩于?"，上一句用“典"字，下一句用“以"字，也只是形式上的避複。“與"

和“以"是同位同義的，叉車口范仲淹〈岳陽樓記} : “日星隱曜，山岳潛形"，有了下

句“形"字的依據，就更明了上句“曜"字是名詞，不會發生錯覺當作

會兒發甘來曲解了，可見用對句來辨認詞義可以說是 a種犀利的武器。

8) 結合作晶風格。

如: “美人"這個名詞，在古代崗女;中，如〈詩. ~t~)武} : “彼美人兮，西方之人

兮! " {離騷} : “悲美人之遲暮"，只是指心所懷慕的對象，沒有性別的意義。散文

中如韓非子六徵“魏 E遺刑 r美人 "0 <史記﹒秦始皇本紀) : “所收諸侯美人鐘鼓以

充入之，"這些“美人"顯然和近代一樣，是指美女了。宋蘇軾在〈前赤壁賦〉中寫道:

“望美人兮天一方"是指心所愛慕的賢人，而〈三國演義〉上的“美人計"，又是指美

皮，此外凡是摹擬古人文體的作品，因求丈葷的形似，在詞義上也都極小沿襲古訓，這

不可不注忌及乏。

在義訓改造的同時，還要考慮義~JlI的合併問題，舊字典、辭書里某些字共有十幾個

甚至幾卜個忌義，其實從手|申的觀男忠來看，許多詞義都可以合併。例如: “解"字，依

舊〈辭海〉共布三個讀音，三十七個意義。但實際的情況並不是這樣紛繁的，現試看舊

〈辭海〉所載“解"字的前幾個意義:

1) 判也，剖分也。〈莊于﹒養生主} : “店于解牛"， (左傳宣四年) : “宰夫

解電。" (按這是本義)

2) 離散也。{漢書﹒陳餘傳} : “忠、天下解也"。注:“謂離散其心也" 0 (按:

這三E是引申丈，解就是解體，不必曲解為離散其心。)

3) 說也，析言事理也。{苟于. :1P 卡二子} :“閉約而解。" {史記﹒占后記} : 

“君知其解字? "正義: “謂解說也"f) (按:這是另一引申義)

4) 脫也，免除也。〈禮﹒曲禮) : “解層不敢當階。"疏:“脫也 "0 (漢書﹒

孔光傳): “于法無所解。"注:免也。(按:這兩條和 3 條又有糾纏，解層的解也就

是解繩的解，義近。)

的開放也。〈後漢書﹒耿純傳贊} : “嚴城解扉。" (按:這是解脫的引申義)

6) 曉悟也。(三國志﹒魏志﹒賈謂傳) :“太祖與韓遂、馬超戰滑I訝，問計於諦，

對曰: ‘離之而已'，太祖曰: ‘解， 0" (按:這是解說的引申義)

7) 意識也，詳見解條。(按:見解的解，即了解的解，當與 6 條合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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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消釋怨僻、也，如云和解。(按:和解的解，就是解繩的解。古人“結怨"是把

怨隙比喻繩結，所以消釋怨隙叫做“解" 0 ) 

9) 達也。〈莊于﹒秋水} : “無南無北，真然四解。" (按:這條的解釋是錯誤

的。成主疏云: “賣然無礙"可見“四解"是四面開放之意，應與 5 條合併。)

照以上的分析，八個引申義，實在可以合併為五個。

不過有兩種情況必讀辨清楚，第一，同一個字所有的多種意義並不都是引申義，如

“眸"有“田界"和“背叛"兩義，田界是本義，但背叛可不是引申義。第三，和第一

種情況相反，不同的兩個字，可以有本義和引申義的關係，如“背"和“北"， “背"

是脊，原是“北"的本義， “北"作方位解，是引申義。

朱駿暐〈說文通訓定偉) ，在解釋字義的時候，一般把解釋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

依照說丈的解釋(有時加以訂正) ，作為本義;第三部分是轉注，即引申義;第三部分

是假借，他的方法是對的，假借的意義和本義是不相干的，其所以有假借，或者是因為

不願造新字，將就借一個問音字來表達這概念就算了，或者是因為寫的人無意中寫了別

字，仍以“解"為例， {辭源〉“解"字曰“ j解"，用“蟹，'，通“曲解"通“ i解"，同

“庸"，通“邂"， “解後"即“邂逅"，這些都是假借， “解"之所以具有這些意義，

只是借用，不是從本義引申出來的。

相反的情況更值得注意，那就是兩個不同的字在意義上可以產生關係，這因為引申

義和本義距離較遠，一般人已經不再意識到它是一個意義的引申，為 r要求區別，就另

造一個字而形成的。如:懈怠的“懈，'，本作“解"，由於解散的意義引申為懈怠的蔥、

義，本來是很自然的。現在我們說的“鬆懈，'，“鬆"正是“解"的意思。〈詩﹒大雅﹒

羔民} :“夙夜匪解"，孝經引作“夙夜匪懈"。 “解"、 “懈"是古今字。{論文〉錄

了一個後起的“懈"字，迷信的人以為“懈"是本字， “解"是假借字，錯了。叉車口:

“豎" (堅)字， {說丈} :“豎，立也"，其實“豎"就是“樹"的引申義， “樹"由

栽種引申為樹立，人們感到是另一種意義，所以另造了一個“豎"字。

義訓合併的方法，首先要抓住一個字的本義，就像抓住了這個字的綱，紛繁的詞義

也就變得簡單而有系統了。對本義有了深切的體會，對於某些詞義便可以推想而知，而

且也可以了解得更透徹，區分引申義和假借義也就容易了，這是一種執簡騏繁的科學方

法。
詞義的引申意味著語言的變遷和豐富化，詞義的引申包含著詞義的更替和詞義的發

展，詞義的更替是指某詞在產生了新義，排斥了舊義，例如“帥"的本義是小腿(說文:

腳，腔也) ，後來“腳"字變為指“足"，也就不再指小腿了。又如“北"的本義是

“背脊"，由於我國習慣，平時居處常是面向南方，因而作背脊講的“北"，就引申出

“北"的方位意義來。引申義出來之後“北"便不作“背"用，而另造了一個“背"字

來了。詞義的發展是指某詞走生新義以後，舊義仍然被應用著。如“相"的本義是對面

平視觀察之意，由於是對面平視進行觀察，看和被看的是在相對待的，在這種情況下，

便被引申出一個“相互"的意思， “相互"的意思出來以後， “相"的本義仍然被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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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叉車口“月"的本義，單指一個天體，由於它每二卡九天左右從無到有，從有到無地

圓缺一次，從這襄便寄生了一種時間單位的概念，進把一個周期也叫“月"，而作為時

間觀念的新義意于以後，作為天體概念的本義仍然通行，詞義的發展，照這樣說，當然

使得祠義日益豐富，就是祠義的更替，也還是有使詞義豐富的可能，如:作為“背脊"

的“北"在作為方位的新義建牛出來之後，雖然不用了，但同時又產生了“背"這一個

新詞，出%北"的祠義的引申，分化成為“北"和“背"兩個詞，也就意味著詞涯的豐富

化。

當然，各種引申義和本義的距離，有遠有近，近的引申義很容易令人，意識到。例如

長值的“長"引申為長久的“長"。遠的就不容易也，例如長短的“長"引申為首長的

“長"，不但，意義相去甚遠，連讀音都改變了，其實長短的“長"和滋長的“長"意義還

是相當近的，因為草木的滋長是越長( zhãng )越長( cháng )的，然後滋長的“長"再

引申為長幼的“長，'，再引申為首長的“長，'，像上述情況，在合併義訓時，其最近的

引申義可以考慮不另立一義，可合在一起，至於較遠的引申義則必須另立一義。

*本火;為EF加報告，印發學生參考。內有採用各家論證之後，以出自李笠、楊樹達

兩師之ci}l較多，其他時久，恕難t霞、投出處。


